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物理治療師聯合訓練計畫(復健部) 

中華民國 100年 4月 20日蕭淑芳修訂 

中華民國 102年 6月 28日陳佩珊修訂 

中華民國 104年 4月 9日李庭蓁修訂 

中華民國 105年 11月 17日陳乃鈺修訂 

中華民國 106年 11月 20日陳乃鈺修訂 

中華民國 107年 12月 7日陳乃鈺修訂 

中華民國 108年 12月 19日林哲玄修訂 

中華民國 109年 12月 17日林哲玄修訂 

中華民國 111年 12月 28日陳佳琳修訂 

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19日陳佳琳修訂 

中華民國 113年 12月 19日陳佳琳修訂 

 

 

 

一、 計畫宗旨 

本院物理治療專業為配合衛生福利部實施「二年期物理治療師訓練計畫」訓練課程，提

供外院新進物理治療人員良好之訓練場所及教學資源，使均能接受必要且一致之教學訓

練，具體落實全人醫療之概念，達成提升醫療品質之目標。 

 

二、 計畫目的 

(一) 訓練目標 

經由「教學醫院二年期物理治療師訓練計畫」，培養及增強新進物理治療師基本物理

治療能力，提升物理治療的照護品質。 

1.養成應用「基本物理治療專業知識」、「實證科學導向」的物理治療臨床專業與核

心能力。 

2.建立以「病人為中心」和「全人照護」的臨床工作態度及技能。 

3.養成遵循法規，並具備執業所需的專業倫理以及溝通協調能力。 

4.培養參與跨領域團隊互相合作、共同照護的能力。 

5.使具備主動學習 終身學習之教學研究能力，儲備物理治療臨床教師。使具備指導

UGY學生臨床實習的能力。 

(二) 完成之工作項目 

1.直接治療病患，含一般病房、門診、加護病房、老年醫學、處理各科照會病患之

一般行政事務處理能力。 

2.強化物理治療評估、擬訂治療目標、執行治療技術之能力。 

3.強化與病患及家屬的諮詢、衛教、與溝通能力。 

4.強化與醫療團隊各成員之互動及討論，參與跨領域病例討論會。 

5.養成對病患負責、跨專業團隊合作之專業態度。 

 

 



三、 申請辦法及工作規範 

依據『臺大醫院代訓院外醫事人員實施要點』向本院提出申請。  

(一) 受訓對象 

自領得物理治療師證書起兩年內之外院物理治療師(以下簡稱代訓學員)。  

(二) 訓練時間  

重視以學習者為中心，訓練時間可由代訓學員依照本身學習需求彈性調整，與本院

負責人及外院負責人協調之後確定。 

(三) 代訓學員均須受本院一切規定及相關法令之約束。 

 

四、 訓練課程內容 

依據該代訓學員之能力、經歷及委託單位對該代訓學員之訓練需求，提供個別化之物理

治療服務訓練。內容參照本科「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新進物理治療師訓練計畫」執

行。 

課程時間表詳細內容於學員受訓報到前 1周通知受訓學員。根據各組訓練課程要點由該

組指定閱讀教材，於學員受訓第 1-2天告知學員。 

 

五、 教學師資 

符合教學醫院評鑑要求之 3年執業經驗，由資深物理治療師作為臨床指導教師。 

 

六、 訓練成效評核機制 

臨床教師及代訓學員直接進行雙向學習評估考核。計畫負責人協助教師及學員在課程方

面的學習及聯繫。本單位並藉由檢討會議改善教學計畫並確實執行與追蹤。 

(一) 指導教師對學員評估考核方式  

1.由學員之(送訓單位提供之)學習護照記載學習過程，以筆試、臨床技能評估方式

(如Mini-CEX) 、個案討論及口頭報告使指導教師得知學員學習情形。 

2.訓期超過一個月者，進行期中、期末評估；訓期未滿一個月者則僅進行期末評

估；皆須留有紀錄存檔。 

3.不定期由計劃負責人、臨床教師與學員面談，以解決學員生活及學習上的問題，

與學員溝通學習課程的進行，並保持與外院進行溝通協調。 

4.輔導措施：代訓學員考核不佳者，由計劃負責人及臨床教師再進行個別指導，並

追蹤檢討改善成效。 

5.仍無法完成訓練者，由部主任親自面談，檢討問題所在。  

 

(二) 學員對指導教師評估考核方式 

每個月進行一次教學滿意度調查，訓期未滿一個月者則進行一次。 

 



(三) 與合作單位聯繫溝通方式  

1.於課程開始前完成學員名冊及訂定訓練課程，並聯繫合作單位進行課程內容之討

論及訓練時間之確認。 

2.訓練課程開始前、訓練中均與各單位之指導教師及學員進行各項活動之確認，並

於完成訓練後進行評值及回饋。 

3.定期與外院溝通進行檢討與改進，以達到預定的目標與學習成效。  

 

(四) 臨床教師對課程之評估  

於期末評估時舉行外訓學員訪談討論會議，討論指導學員學習上所面臨到的困難及

希望在課程上作改變的地方，另外也收集代訓單位之建言，據以改善課程的設計

上，使學員學習更順利、受益更多。 

 

七、 計畫負責人與聯絡方式 

職掌工作  姓名  電話  

計畫主持人  吳晏慈科主任 33668161 

計畫負責人 

骨科物理治療負責人  

神經物理治療負責人  

心肺物理治療負責人  

急性物理治療負責人 

小兒物理治療負責人  

陳佳琳教學組長 

戴孜玲教學督導 

劉佳欣教學督導 

林哲玄教學督導 

嚴筱晴教學督導 

何郁文教學督導  

23123456-267564 

23123456-267564 

23123456-267741 

23123456-263147 

23123456-265570 

23123456-270409 

 

八、 修正辦法：本計劃如有未盡事宜，得經教研會議通過後修正之。 

  



九、 相關表單 

(一) 代訓學員基本資料表 

臺大醫院物理治療師聯合訓練計畫 

代訓學員基本資料表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受訓組別： □ 骨科 □ 神經 □ 急性神經 □ 心肺 □ 兒童 物理治療  

最高學歷：                  送訓機構及單位：  

工作年資： 年 月  受訓  

起訖時間：  

電話： 手機： e-mail：  

聯絡地址：  

實習期間是否接受過相關訓練： 

□是（     年    月          醫院 ） （    年    月          醫

院 ）（     年    月     醫院 ） 

□ 否  

工作期間是否接受過相關訓練： 

□是 （     年    月          醫院 ） （    年    月          醫

院 ）（     年    月     醫院 ） 

□ 否 

物理治療擅長(感興趣)領域?原因為何?  

接受聯合訓練之原因?  

選擇本部接受訓練之原因?  

列舉曾經看過的病人種類？希望了解哪些種類病人的訓練？ 

訓練後預期達成目標?  

年    月    日  

為了增加指導教師對學員之了解以提供合適教學計畫，請您花幾分鐘的時間答覆上述表格，請

勿空白，謝謝！ 

 

 



(二) 代訓學員考核表 

 

 

 

 

 



(三）臨床教師教學滿意度調查表 

 


